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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交所对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
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期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长园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5】0517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公司对《问询函》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对《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现就

《问询函》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关于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公司年报及相关公告显示，公司董事长吴启权控制的珠

海市运泰利控股发展有限公司通过第三方占用公司资金，2023年、2024年末占用余额分别为 29,
426.85万元、26,431.18万元。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将配合资金占用的7家供应商及其关联

方（含下属公司）追认为公司关联方，并对2023年年度报告及2023年3季报、2024年1-3季报中涉及关

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相关的货币资金、其他应收款等科目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鉴于上述情况，年

审会计师认为无法获取充分、恰当的审计证据以识别公司全部关联方，无法确定公司关联方认定是否

完整、关联交易与关联方资金往来余额披露是否充分以及可能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因此对公司财

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同时，年审会计师认为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说明公司在资金支付审批、合同

审批、关联方认定、关联方交易的审议披露方面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对公司内控报告出具否定意

见。

请公司补充披露：（1）2023年度与2024年度配合关联方进行资金占用的7家供应商及其关联方成

立时间、主要财务数据、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核实公司董事长及其关联方与上述7个主体的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资金及业务往来情况，以及是否存在其他占用公司资金、违规担保等侵占

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2）结合公司董事长实施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具体过程，说明公司有关期间会

计差错更正的形成原因及依据，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是否已完整反映有关事项的影响，以及是否

仍存在重大错报需进一步调整；（3）近三年公司与上述7个主体的关联交易情况，包括交易时间、交易

背景、采购商品或服务用途、交易金额、期末应付预付余额以及与公司财务报告数据的差异，说明未及

时发现差异及资金占用的原因；（4）有关资金拆出涉及审批流程及主要责任人员，公司拟采取的具体

追责及追偿措施，并请公司时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结合自身履职情况说明是否勤勉尽责；（5）
公司董事长吴启权上任以来主导的对外投资、关联交易等重大事项，核实是否存在其他资金实际流向

董事长及其他关联方的情况，是否存在其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利益输送情况；（6）公司资金支付审

批、合同审批、关联方认定等方面的内部控制制度及执行情况，结合上述资金占用发生原因说明公司

内部控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已采取或拟采取的整改措施。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2023年度与 2024年度配合关联方进行资金占用的 7家供应商及其关联方成立时间、主要财

务数据、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核实公司董事长及其关联方与上述 7个主体的实际控制人及其

控制的企业资金及业务往来情况，以及是否存在其他占用公司资金、违规担保等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

情形；

2023年度与2024年度配合关联方进行资金占用的7家供应商基本情况如下：

1、珠海市诚邦达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诚邦达”）

（1）成立时间：2016/11/10
（2）主要股东：阮则花持有其80%股权，候山林持有其16%股权，耿明良持有其4%股权

（3）实际控制人：阮则花

（4）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珠海诚邦达的总资产为 26,173万元，净资产 5,718万

元，营业收入26,888万元，净利润550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河南毅辉智能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毅辉”）

（1）成立时间：2015/1/4
（2）主要股东：河南毅辉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83.3333%股权，游雷持有其16.6667%股权

（3）实际控制人：游雷

（4）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河南毅辉的总资产23,069万元，净资产9,657万元，营

业收入254万元，净利润-250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珠海市诚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诚控”）

（1）成立时间：2020/11/18
（2）主要股东：申长太持有其90%股权，梁志生持有其10%股权

（3）实际控制人：申长太

（4）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珠海诚控的总资产1,170万元，净资产211万元，营业

收入1,512万元，净利润44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珠海市春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宇科技”）

（1）成立时间：2020/9/24
（2）主要股东：李建东持有其 53.125%股权，闵忠武持有其 34.375%股权，朱宝持有其 9.375%股

权，于忠恒持有其3.125%股权

（3）实际控制人：李建东

（4）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春宇科技的总资产10,698万元，净资产1,589万元，营

业收入7,010万元，净利润435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珠海市泓立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泓立泰”）

（1）成立时间：2017/12/21
（2）主要股东：河南毅辉智能制造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3）实际控制人：游雷

（4）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珠海泓立泰的总资产9,243万元，净资产1,275万元，

营业收入6,092万元，净利润58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珠海毅辉智能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毅辉”）

（1）成立时间：2017/5/23
（2）主要股东：河南毅辉智能制造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3）实际控制人：游雷

（4）截至2024年12月31日，珠海毅辉的总资产4,030.35万元，净资产657.55万元，营业收入0万

元，净利润-96.72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7、珠海源视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源视成”）

（1）成立时间：2022/7/28
（2）主要股东：夏占吉持有其70%股权，管嵘持有其30%股权

（3）实际控制人：夏占吉

（4）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珠海源视成的总资产 6738万元，净资产-314万元，营业收入 241万

元，净利润-105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将 2023年度与 2024年度配合关联方进行资金占用的 7家供应商

及其关联方（含下属公司）追认为公司的关联方。公司将2023年、2024年与这7家发生的日常交易追

认为关联交易。公司积极要求7家供应商配合公司开展自查，并向这7家主体发函要求确认其实际控

制人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与公司董事长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往来，是否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是否存在违规担保等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7家供应商于2025年5月29日回函说明：除上市公司已经披露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之外，7
家供应商公司、7家供应商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7家供应商公司5%以上股权的股东、7
家供应商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前述主体控制的企业不存在其他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违

规担保等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存在从上市公司收取的资金最终流向上市公司董事长及其关

联方的情形；不存在对上市公司董事长及其关联方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

子公司珠海达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达明科技”）2017年7月-2018年4月向珠海市诚

邦达供应链有限公司转款5,903.10万元采购CNC机床和贴片机设备，后因采购计划取消，款项于2019
年4月退还给珠海达明科技，上述收付款财务已记账，该预付款是否构成关联方资金占用尚需公司进

行自查。

（二）结合公司董事长实施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具体过程，说明公司有关期间会计差错更正的形

成原因及依据，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是否已完整反映有关事项的影响，以及是否仍存在重大错报

需进一步调整；

1、资金占用具体过程

(1)公司下属子公司珠海市运泰利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运泰利”，为珠海达明科技

的母公司）、珠海达明科技及珠海市宏广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广电子”）于2023年7月至9月与

珠海源视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视成”）、珠海毅辉智能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毅辉”）、

珠海市诚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控科技”）、珠海市春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宇科技”）

签订6份合同（合称“《宏广电子采购合同》”）用于购买设备等用途。2023年7月26日至9月26日宏广

电子向供应商支付预付款合计28,950万元。预付款资金流向是公司董事长吴启权控制实体珠海市运

泰利控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泰利控股”）等。

（2）公司下属子公司珠海运泰利、珠海达明科技及珠海赫立斯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赫立斯”）

于2024年1月分别与源视成、珠海毅辉、河南毅辉、诚控科技、春宇科技签订6份合同（合称“《赫立斯

第一批采购合同》”）用于购买设备等用途。2024年1月赫立斯据此向供应商支付预付款合计28,950
万元。

（3）2024年 1月 4日珠海运泰利、珠海达明科技及珠海宏广电子分别与上述供应商签订《解除协

议》，取消了本次采购，2024年 1月 11-12日上述 4家供应商向宏广电子退还了全部 28,950万元预付

款。该笔退款的资金来源于赫立斯第一批采购合同的预付款。

（4）公司下属子公司珠海运泰利、珠海达明科技及赫立斯于2024年1月至3月分别与源视成、河

南毅辉、珠海市诚邦达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邦达”）、春宇科技、珠海市泓立泰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泓立泰”）签订 5份合同（合称“《赫立斯第二批采购合同》”）用于购买厂房设备等用途，

2024年1月30日至3月21日赫立斯据此向供应商支付预付款合计26,300万元。预付款资金流向是公

司董事长吴启权控制实体运泰利控股等。

（5）2024年3月20日至5月24日珠海运泰利、珠海达明科技及赫立斯分别与上述供应商签订《解

除协议》，取消了“赫立斯第一批采购合同”对应的采购，2024年4-6月上述供应商向赫立斯退还了28,
376万元预付款，其余574万于2024年12月至2025年1月由供应商退还给赫立斯及珠海达明科技苏

州分公司。

(6)2025年 1月 7日至 10日珠海运泰利、珠海达明科技及赫立斯分别与上述供应商签订《解除协

议》，取消了“赫立斯第二批采购合同”对应的采购，2024年4月30日上述供应商向赫立斯退还了2,200
万元预付款，其余24,100万元于2025年1月13-21日由供应商退还珠海达明科技苏州分公司。

长园集团自查发现，上述预付款及预付款退回涉及的17份合同及17份解除协议未经适当授权审

批，款项收付未经恰当授权且未及时入账，供应商收到预付款后直接或间接支付给关联方运泰利控

股，实质为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运泰利控股通过第三方占用公司资金，2023年 12月 31日与

2024年12月31日公司应收关联方资金占用余额分别为29,426.85万元与26,431.18万元。

(7)2025年1月9日至13日，长园集团下属6家子公司珠海运泰利等分别与泓立泰等9家供应商签

订10份合同并以预付款名义支付给9家供应商合计24,466.324万元。以上资金最终转入到运泰利控

股。2025年4月14-17日，6家子公司已经收到泓立泰等9家供应商退回的24,466.324万元。截止公

司2024年年报披露日，关联方尚有资金占用利息2,158.98万元尚未支付。

（8）2023-2024年关联方资金占用汇总表（未计算利息）：

单位：万元

日期

2023年7月26日-27日

2023年9月26日

2023年累计

2024年1月11日-12日

2024年1月11日-12日

2024年1月30日-31日

2024年2月27日

2024年3月19日-21日

2024年4月1日、30日

2024年5月8日-28日

2024年6月4日

2024年12月27日

2024年累计

2025年1月9日-16日

2025年1月13日-21日

2025年4月14日-17日

2025年累计

总计

占用

19,950
9,000
28,950
28,950

12,000
4,000
10,300

55,250
24,466.324

24,466.324
108,666.324

归还

0

28,950

12,176
15,000
3,400
74

59,600

24,600
24,466.324
49,066.324
108,666.324

余额

19,950
28,950
28,950
57,900
28,950
40,950
44,950
55,250
43,074
28,074
24,674
24,600
24,600

49,066.324
24,466.324

0
0
0

2、会计差错形成的原因

因为前述款项收付未经恰当授权且未及时入账，导致部分子公司银行账户账实存在差异，具体如

下：

（1）宏广电子银行账户账实差异情况

2023年和2024年，宏广电子银行账号的银行对账单记载的发生额和余额与财务账记载信息存在

较大差异，具体为：2023年度公司财务账未记录该账户向源视成、珠海毅辉、诚控科技、春宇科技合计

转款约28,950万元；2024年度公司财务账未记录该账户收回的源视成、珠海毅辉、诚控科技、春宇科技

合计退款约28,950万元。

（2）赫立斯银行账户账实差异情况

2024年赫立斯银行账号的银行对账单记载的发生额和余额与财务账记载信息存在较大差异，具

体为：2024年度赫立斯财务账未记录该账户向源视成、诚控科技、珠海毅辉、春宇科技、河南毅辉、诚邦

达、泓立泰合计转款约55,250万元，以及未记录该账户从上述公司收款约30,650万元。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

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

规定，采用追溯重述法对公司 2023年第三季度、2023年年度、2024年第一季度、2024年半年度、2024
年第三季度报告部分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追溯调整。主要涉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相关的货币资

金、其他应收款、信用减值损失、利息收入等报表项目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

经公司全面自查核实，本次会计调整事项已严格遵循《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执行，真实、完

整地反映了相关事项的财务影响。截至目前，未发现存在应更正而未更正的重大会计差错，后续如因

核查工作进展发现需调整事项，公司将严格依据会计准则要求及时进行会计处理，并严格按照规定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近三年公司与上述7个主体的关联交易情况，包括交易时间、交易背景、采购商品或服务用

途、交易金额、期末应付预付余额以及与公司财务报告数据的差异，说明未及时发现差异及资金占用

的原因；

1、近三年公司与上述7个主体的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序号

1
2

3
4
5
6
7

序号

1
2
3
4
5
6
7

关 联 方 名
称

春宇科技

珠 海 诚 邦
达

珠 海 泓 立
泰

河南毅辉

珠海毅辉

珠 海 源 视
成

珠海诚控

关 联 方 名
称

春宇科技

珠 海 诚 邦
达

珠 海 泓 立
泰

河南毅辉

珠海毅辉

珠 海 源 视
成

珠海诚控

关联方名称

春宇科技

珠海诚邦达

珠海泓立泰

河南毅辉

珠海毅辉

珠海源视成

珠海诚控

交 易
背 景
及 用

途

注1
注2

注3
注4
注4
注5
注6

交 易
的 背
景 及
用途

注1
注2

注3
注4
注4
注5
注6

采购商品或接受服务交易金额

2022年度

27,166,826.66
345,384,960.14

46,609,918.33
16,418,068.06
118,830.77
6,788.70
32,016.82

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交易金额

2022年度

368,544.21
1,013,726.11

91,412.48

年末往来余额（不含年末通过供应商资金占用余
额，正数为应付、负数为应收）

2022 年 12 月 31
日

12,917,026.71
120,490,796.60
16,471,562.19
6,911,488.77
6,747,786.26
-45,960.77
1,392,115.44

2023年度

62,381,270.37
267,104,691.85

59,558,872.91
961,774.13

1,079,066.85
350.44

2023年度

305,714.85

1,133,110.25

74,303.55

2023年 12月 31
日

31,204,763.50
78,436,923.04
1,411,927.67
2,040,452.63

436,028.83
-83,963.03

2024年度

37,461,299.23
200,264,503.09

39,859,668.39
-

1,346,357.84

2024年度

1,120,000.00
74,169.85

1,712,194.23

80,417.91

2024年 12月 31
日

30,391,797.66
116,601,612.73
2,716,499.68
79,779.86

32,227.84

租入物业

2022年度

1,036,908.59
2,473,097.17

出租物业

2022年度

461,407.71

年末通过供应商资金占用余额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年度

949,419.90
2,473,097.17

2023年度

513,128.62

2023年12月31日

49,860,000.00

93,690,000.00
96,100,000.00
49,850,000.00

2024年度

89,013.60
2,400,271.85

2024年度

241,504.00

2024 年 12 月 31
日

40,000,000.00
81,000,000.00
40,000,000.00
40,000,000.00

-
40,000,000.00
5,000,000.00

注1：春宇科技及其关联公司

交易用途：（1）公司从春宇科技及其关联公司采购的主要是机加件，用于公司智能工厂装备类产

品的生产。机加件是指利用加工中心或机床设备对原材料（如圆钢、合金等）进行切削、打孔和精加工

等加工工序而成的半成品。（2）公司向春宇科技出售的主要是自动化设备。

交易背景：

公司智能工厂装备类业务的主要客户是消费电子厂家，公司聚焦产品研发设计和售后服务等高

附加值业务环节。消费电子产品型号多、升级换代快、季节性强，公司的智能工厂装备类产品具有客

户定制化程度高、小批量、多型号等特点，一般每年9月至下年2月是产品研发打样阶段，3-8月是产品

量产出货高峰期。若公司按照高峰期水平配置机加员工和设备产能则势必造成淡季机加人员和设备

闲置浪费，为了减少产能浪费，公司仅保留了部分机加产能而其余机加件委托多家外协厂家完成。春

宇科技主要从事CNC精密加工业务，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以及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共有约150
名员工，是公司主要机加件外协厂之一。春宇科技于2020年底与公司建立业务关系，双方合作关系

良好。珠海市春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和苏州市春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是春宇科技主要股东控制的公

司。

注2：珠海诚邦达

交易的用途：（1）公司从珠海诚邦达采购的产品主要是标准件，用于公司智能工厂装备类产品的

生产，主要包括电子类料件（电阻、电容、IC、PCB等）、电气类料件（线缆、阀门、气缸等、传感器、电机

等）、电脑及周边（主机、显示器、网关、配套软件等）、辅助类（包材、工具等）。（2）公司向诚邦达销售的

主要是备品备件及呆滞料。

交易背景：公司智能装备类业务季节性较强，若按照高峰期工作量配置采购人员，则会造成淡季

采购人员工作量不饱和，人力资源浪费较严重。2017年起公司与诚邦达开始合作，由诚邦达根据公司

需求进行标准件采购并转售给公司。珠海诚邦达专业从事供应链管理业务，主要人员拥有国际知名

消费电子厂家珠海子公司15年以上采购管理工作经验，熟悉珠海当地制造业供应链情况。珠海诚邦

达员工总数超过50人，且已获得质量管理体系国家标准认证(GB/T 19001-2016)，与日本三菱、日本松

下、西门子等多家全球知名标准化器件厂家建立了稳定业务关系，并已获得海康威视、欧姆龙、日本

TOYO 等多家知名企业的国内授权代理。通过与珠海诚邦达合作，公司对供应商的日常管理工作大

幅降低，采购人员配置也得以优化。多年来诚邦达的供货能力和价格达到公司要求，近年公司智能装

备业务毛利率水平达到行业平均水平。

注3：珠海泓立泰

交易用途：（1）珠海泓立泰主要为公司的智能工厂装备类业务提供产品装配服务，产品装配主要

是指根据设备设计图纸、工艺文件及技术规范把各类零部件精准组装成完整的产品。（2）公司向珠海

泓立泰销售产品主要是PCBA等电子物料、向其提供劳务主要是向装配人员提供餐饮服务。（3）公司

向珠海泓立泰出租物业主要是由于项目保密原因需要珠海泓立泰在公司厂区内进行的装配服务而向

其出租的部分公司自有厂房。

交易背景：公司的智能工厂装备业务聚焦产品研发设计和售后服务等高附加值业务环节，产品装

配人员较少，部分产品装配环节委托珠海泓立泰等外协厂完成，该环节对于装配人员的配合度和熟练

度要求较高，可靠的产品装配团队是公司可以聚焦核心业务环节的保障。珠海泓立泰是河南毅辉子

公司，公司自2018年与珠海泓立泰建立业务关系，珠海泓立泰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及省级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拥有超过200人的服务团队且团队稳定性高，泓立泰位置靠近公司斗门基地，经过多年

磨合泓立泰提供的外协服务得到公司高度认可。

注4：河南毅辉及珠海毅辉

交易的用途：（1）公司从河南毅辉及珠海毅辉采购的商品主要是机加件，用于公司智能工厂装备

类产品的生产。（2）公司从河南毅辉租入物业主要是公司河南信阳的制造基地厂房。

交易背景：河南毅辉原为公司智能工厂装备业务的主要机加外协厂家之一，珠海毅辉和珠海泓立

泰是河南毅辉下属子公司。双方于2016年建立业务关系并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后由于河南毅

辉自身业务调整等原因不再承接机加业务。公司租入的河南毅辉厂房是公司河南信阳制造基地厂

房，面积约2.4万平米，主要从事电网设备类产品的生产制造，产品供应北方市场。

注5：珠海源视成

交易用途：公司从珠海源视成主要采购开关电源、PCBA板件、单双头离子风机等产品，用于公司

智能工厂装备类产品的生产。

交易背景：公司的智能工厂装备业务聚焦产品研发设计和售后服务等高附加值业务环节，ESD静

电检测系统设备是本公司之子公司达明科技的标准化产品，该产品研发前期，珠海源视成参与了前期

沟通、设计、开发和验证等工作。珠海源视成提供的单双头离子风机、手环智能控制盒、接地检测控制

盒等产品也获得了达明科技的审核与认证。本公司之子公司长园装备制造的制衣项目，需采购的PC⁃
BA类物料及组件，由珠海源视成协助研发、定制。

注6：珠海诚控

交易用途：公司从珠海诚控主要采购工业相机等产品，用于公司智能工厂装备类产品的生产。

交易背景：公司的智能工厂装备业务聚焦产品研发设计和售后服务等高附加值业务环节，需采购

工业相机等产品，珠海诚控是大华相机品牌的经销商，价格及交期具备优势。

2、与公司财务报告数据的差异以及未及时发现差异及资金占用的原因

2025年2月，根据监管检查发现问题，公司就子公司银行存款存在账实差异自查。经过向相关供

应商和运泰利控股核实情况，确认长园集团董事长控制的珠海市运泰利控股发展有限公司通过第三

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将2023年度与2024年度配合关联方进行资

金占用的7家供应商及其关联方（含下属公司）追认为公司的关联方，并对2023年年度及2024年半年

度报告中关联交易情况进行更正。

经公司自查，公司子公司与相关供应商签署的 17份合同（含相关《解除协议》）未经适当授权审

批，款项收付未经恰当授权且未及时入账，通过第三方进行关联方资金占用具有故意性和隐蔽性，导

致公司未能及时发现资金占用及配合资金占用的主体。由于公司就7家主体涉及的关联交易未根据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履行审议程序且未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导致2023年年报、2024年半年报中关联交

易披露情况（包括交易背景、采购商品或服务用途、交易金额等）存在差错。详见《关于前期会计差错

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和附注》。

（四）有关资金拆出涉及审批流程及主要责任人员，公司拟采取的具体追责及追偿措施，并请公司

时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结合自身履职情况说明是否勤勉尽责；

1、根据监管检查发现问题，公司自 2025年 2月就公司的账实不符情况进行自查，自查过程中发

现：

2023年宏广电子 6份采购合
同

2024年赫立斯6份采购合同

2024年赫立斯5份采购合同

合同流程

未履行合同审批流程，加盖子公司珠海运泰利/珠海达明
科技、宏广电子公章以及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印鉴

未履行合同流程，加盖子公司珠海运泰利/珠海达明科技、
赫立斯公章以及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印鉴

未履行合同流程，加盖子公司珠海运泰利/珠海达明科技、
赫立斯公章以及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印鉴

付款流程

纸质《付款申请书》，制单人为公司智能装
备板块采购负责人、会计签字

纸质《付款申请书》，制单人为子公司采购
负责人、财务会计签字

纸质《付款申请书》，制单人为子公司采购
负责人、财务会计签字

（1）上述预付款及预付款退回所涉17份合同（含相关《解除协议》）的签署以及上述全部对外付款

未履行公司正常审批手续，未经公司管理层审批，也未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说明公司合同

审批方面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2）资金付款层面只有子公司采购人员和子公司财务会计签字，大额资金流出缺少复核及集团资

金部确认，说明公司资金支付审批方面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3）《付款申请书》中签字的采购人员、会计已经于2025年2月申请离职。

根据监管检查发现问题，公司于2025年2月发现子公司宏广电子、赫立斯存在账实差异情况。公

司在此基础上进行自查资金的最终流向以确定是否形成占用以及确定占用主体、相关回流资金的来

源，以判断占用资金是否归还。在2025年3月底，公司自查确认，本次占用资金最终流向公司董事长

兼时任总裁吴启权控制的关联方，其本人对此事负有直接和主要责任。副总裁兼时任财务负责人姚

泽分管公司财务、资金，且担任（公司资金流出主体）子公司珠海市宏广电子有限公司、珠海赫立斯电

子有限公司（2023.8.14-2024.8.28）的法定代表人，需承担管理责任。

2、公司采取的具体追责及追偿措施：

（1）公司积极追讨被占用资金，截至2025年4月17日关联方已退还全部占用资金本金并承诺于

2025年9月30日前退还相关利息。公司将督促并持续跟进还款进度。

（2）公司扣发相关主管人员2024年全部年终奖励。

（3）公司董事长吴启权已对此事作出说明，并主动辞去了兼任的公司总裁职务。公司董事会一致

同意任命公司原副总裁乔文健出任公司总裁。副总裁姚泽主动辞去兼任的财务负责人职务，公司聘

陈美川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3、公司时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结合自身履职情况说明是否勤勉尽责：

公司将自查进展向现任与时任董监高汇报。2025年3月初，公司向现任董监高汇报子公司宏广

电子、赫立斯账实差异情况。董监高在知情后召开多次沟通会，并提出具体要求：按照监管要求尽快

自查，必须在2024年年报前完成自查并得出确定性结论；及时与年审会计师沟通审计程序和审计进

展、审计困难以及会计处理；要求对公司自查报告、关联方、隐性的关联方、交易的必要性和价格公允

性以及涉嫌的资金占用等进行重点核查。2025年4月1日，公司确认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并向现

任及时任董监高汇报《长园集团自查情况进展汇报》（20250401）。

结合监管检查发现的问题，公司发现本次占用资金最终流向公司董事长控制的关联方，其本人对

此事负有直接和主要责任。副总裁兼时任财务负责人姚泽分管公司财务、资金，且担任（公司资金流

出主体）法定代表人，需承担管理责任。

通过第三方进行关联方资金占用具有故意性和隐蔽性，相关合同未经适当授权审批，款项收付未

经恰当授权且未及时入账，其他时任董监高难以发现账实差异以及相关异常交易。其他时任董监高

通过公司自查报告知悉相关事项，要求公司及时整改，督促关联方尽快偿还占用资金，消除对公司的

不良影响；时任独立董事也在述职报告中提到要求公司积极进行自查，及时对相关年度、季度财务报

表进行追溯调整。督促关联方尽快解决资金占用的问题，以消除对公司的不良影响，保护公司及公司

广大股东的合法利益。

（五）公司董事长吴启权上任以来主导的对外投资、关联交易等重大事项，核实是否存在其他资金

实际流向董事长及其他关联方的情况，是否存在其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利益输送情况；

年份

2024年

交易对手

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醴陵华鑫电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Dr. Jean-Christian Posselt

实 际 控 制
人/执 行 事
务合伙人

珠海市人民
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石军生

-

回函情况

已回函

已回函

交易金额约
9.86万人民
币，交易对
手方无法联
系未回函

事项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格金
新能源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长
园能源参考评估报告以人民币 1元价格向公司关联方珠
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力金投”）转
让所持珠海格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金新
能源”）9%股权，对应未实缴注册资本金额9,000万元。同
时先导新能源科技（珠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导科
技”）同步以1元向格力金投转让格金新能源22.5%股权，
对应未实缴注册资本金额 22,500万元。转让完成后，长
园能源持有格金新能源股权比例下降至 15%。2024年 7

月，格金新能源已完成工商登记手续。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长
园高能出售华鑫高能股权的议案》，同意子公司长园高能
参考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
的评估报告，以人民币1,450万元的交易对价将持有的华
鑫高能45%股权转让给华鑫高能现有股东醴陵华鑫电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长园高能将不再
持有华鑫高能的股权。华鑫高能于 2024年 11月完成工

商变更。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长园飞轮收
购德国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同意长园飞轮以自有资
金 1.26 万欧元(约 9.86 万人民币)受让 Dr. Jean-Christian
Posselt所持 SolarPilot Energy GmbH（简称 S公司）的 100%
股权。S公司主要业务为能源存储系统的软硬件产品的
研发，该公司目前未开展实质经营管理活动。长园飞轮

已完成境外投资备案手续。

溢价率

/

50.16%

0.00%

2023年

2022年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中凯天创（北京）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南京光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安凯源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珠海格金广发信德三期科技
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珠海厚疆咨询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

舟山和众信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珠海格金六号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珠海紫杏共盈三号管理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启明融乾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昆山市启明融凯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陈郧山

曹阳

正中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张昌云

香港启祥生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珠海横琴启吴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长通合泰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珠海隐山资本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张昌云

张昌新

广州智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泰荣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文国松

苏州市恒立盈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张家港金农联实业有限公司

张家港东金实业有限公司

苏州敦行价值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苏州敦行价值二号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敦行价值三号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汇璋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常州中鼎天盛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莘县湘融德创企业管理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

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总公
司

上海材料研究所有限公司

上海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物联网二期创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重庆上创科微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武岳峰集成电路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武岳峰二期集成电路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聚源聚芯集成电路产业
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

伙）

珠海横琴材毅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珠海横琴瑞森美一号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珠海横琴瑞森美二号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东莞市深莞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林淡

深圳市东海创鑫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徐宗华

南京飞航机
电设备有限
责任公司

肖水龙

广发信德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谢永元

许一宇

珠海格力股
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

司

付豪

苏州启坤创
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苏州启坤创
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
-

邓学勤

中国建材集
团有限公司

珠海市人民
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

吴启权之关
联方杨桂香

吴启权

曹斌

Unity CMC
Holdings
Limited

-

-

罗炳洪

黄乃坎

-

巴可

杨舍镇农联
股份合作社

张家港市杨
舍镇农联村
股份经济合

作社

苏州敦行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苏州敦行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苏州敦行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苏州高新创
业投资集团
融晟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常州清源东
方投资管理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中国建材集
团有限公司

青岛京耀恒
企业管理咨
询中心（有

限合伙）

南京江宁经
济技术开发
区管理委员

会

上海科学院

上海市国有
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上海上创新
微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重庆上创新
微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佳訊投資有
限公司

上海武岳峰
岳盈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上海肇芯投
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王军

王军

王军

廖志涛

-

李子伟

已回函

已回函

已回函

已回函

已回函

已回函

已回函

已回函

已回函

已回函

已回函

已回函

已回函

已回函

因未取得联
系，未回函

已回函

已回函

已回函

已回函

已回函

已回函

已回函

无法联系，
未回函

中材科技已
回函；

湘融德创已
注销，未取
得联系，未

回函

其控股股东
为南京市江
宁区人民政
府，未取得
联系，未回

函。

已回函

已回函

已回函

已回函

江苏深瑞汇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瑞汇阳”）
为长园深瑞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电力配网设备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基于业务规划，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
十九次会议审议同意，长园深瑞以343万元收购深瑞汇阳
股东中凯天创（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深瑞汇
阳49%股权。2023年3月9日，深瑞汇阳变更为长园深瑞

全资子公司。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公
司长园能源转让深瑞光学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
公司长园能源参考评估报告以 175万元的对价向江苏深
瑞光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瑞光学”）股东南京光
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让持有的深瑞光学
35%股权，转让完成后，长园能源不再持有深瑞光学股权，
不再负有缴纳剩余出资的义务。2024年11月13日，深瑞

光学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金锂科技
部分股权并对其增资的议案》，公司以 510万元价格受让
其原控股股东安凯源持有的金锂科技1,500万股股份，同
时公司与安凯源以 1 元股价格分别对金锂科技增资 3,
977.1262万元和 510万元。2022年 3月 7日，金锂科技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公司持股比例变更为51%，金锂科技成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出售上海园
维部分合伙份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司向珠海格金六
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 9个交易对方转
让公司所持上海园维 91.7566%的有限合伙份额，转让价
格为 10,955.15万元。公司已收到份额转让款，上海园维

于2022年6月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正中产控
签署城市更新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之解除协议并购买相关
工程和物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终止长园新材料港城市
更新项目合作开发，公司退还正中产控已向公司支付的2
亿元项目补偿款，并以1,800万元价格（含税）受让正中产

控在公司园区已实施的工程和物资。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长园二期转
让部分中材锂膜股权的议案》，公司下属合伙企业长园
（深圳）新能源汽车产业二期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人民
币70,000万元的对价向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持有
的中材锂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材锂膜”）10.32%股
权。长园二期已收到本次股权转让款项，中材锂膜于

2022年9月完成工商变更。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共同投资
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长园
能源和关联方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格力金投”）等共同投资设立一家以集中式光伏电站、
分布式光伏电站、储能电站、充电站等投资运营为主要业
务的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亿元，各方均以货币
出资，格力金投出资5.1亿元，持股占比51%，长园能源出
资 2.4亿元，持股占比 24%。各方已签署投资协议，标的
公司珠海格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2年 11月 30日

成立。

2021年2月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收购长园天弓 1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人民币1,862.00万元向张昌云（名义股东
为张志强）收购其持有的长园天弓 19%股权。长园天弓
主要从事立体停车设备的研发、设计、销售等业务。公司
于 2020 年 8 月收购长园天弓 51%股权，成为其控股股
东。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长园天弓 70%的股权。
2021年 3月，长园天弓完成股权转让等相关工商备案手

续。

2020年5月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珠海达明科技有限公司收购珠
海市宏广电子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控股子公司珠海达明科技有限公司以 7,500 万元向
香港启祥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及珠海横琴启吴投资有限
公司收购珠海市宏广电子有限公司合计100%股权，本次
转让对价所对应的宏广电子资产负债及权益，仅包括厂
房、宿舍、土地等与受让方拟开展生产经营的不动产，除
此之外的其余的资产负债均需剥离出宏广电子，不在转
让对价的作价范围。以上交易经 2020年 5月 27日召开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0年 11月 27

日，宏广电子已完成相关工商备案手续。

2020年 5月 2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长园长通股权的议案》，同
意公司将所持有长园长通 90%的股权作价 8,280万元转
让给深圳长通合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转让完成后，公
司不再持有长园长通的股权。公司已收到股权转让款8,

280万元，于2020年9月15日完成工商备案手续。

2020年8月5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全资子公司长园深瑞对外投资产业基金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长园深瑞继保自动化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长园深瑞”）与珠海隐山资本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隐山资本”）等主体共同投资设立新能源产业
基金，隐山资本担任基金普通合伙人，长园深瑞等为有限
合伙人。合伙企业的总认缴规模为 20,000万元，其中长
园深瑞认缴10,000万元，占比50%。经营范围为：股权投
资、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服务（以企业登记机关最终核准

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准）。

2020年8月5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收购湖北天弓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
案》，公司分别以4,900万元、98万元分别向自然人股东张
昌云（名义股东为张志强）、张昌新收购其持有的湖北天
弓 50%股权及 1%的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湖北天
弓51%的股权。2020年8月，湖北天弓已完成股权转让等
相关工商备案手续（更名为长园天弓智能停车系统（湖

北）有限公司，简称“长园天弓”）。

2020年 8月 26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广州意达股权的议案》，同意控
股子公司长园和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长园和鹰”）
向广州意达另一股东广州智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以 100
万元转让所持广州意达 60%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长
园和鹰不再持有广州意达的股权。2020年10月，广州意

达已完成股权变更相关工商备案手续。

2020年 8月 26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东莞康业100%股权的议案》，同
意公司向广东泰荣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持有的东
莞市康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康业”）100%股
权，东莞康业 100%股权的转让交易价格为 20,600万元，
同时广东泰荣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代东莞康业向公司偿还
7,400万元。2021年 10月 12日，东莞康业已完成股权变

更的工商备案手续。

2020年10月27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四川中昊100%股权的议案》，
同意以 1,000万元向自然人文国松转让全资子公司四川
中昊长园高铁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中昊”）100%
股权。2020年11月，四川中昊已完成股权变更的工商备

案手续。

2020年12月30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长园创新出售控股子公司启翊创股权的议
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长园创新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以 550万元向苏州市恒立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转让所持启翊创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55%股

权。2021年2月，已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手续。

2019年 1月 3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长园华盛 80%股权的议案》。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对长园华盛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长园华盛整体作价 72,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将长园华盛
80%股权作价 57,6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张家港金农联实
业有限公司等七个受让方，2019年 2月 26日办理工商变

更手续，变更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长园华盛股权。

2019年 7月 15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对中锂新材增资且引入中材科技对中锂新材增
资的议案》，中材科技与中锂新材原股东长园集团、湘融
德创对中锂新材进行增资。其中：中材科技出资997,476,
949.71元现金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500,364,660元；长园集
团出资 26,249,072.36 元现金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13,167,
330元；湘融德创同意出资 113,747,335.79元现金认购新
增注册资本57,059,110元。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中锂新

材30%的股权。

2019年 7月 24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出售子公司长园南京办公楼、附属设施及土地使
用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参考中瑞世联资产评估（北京）有
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以总价款 60,309万元人民币向
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出售子公司长园（南京）智
能电网设备有限公司名下的办公楼、附属设施及土地使
用权，包含 178.39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 88,112.09
㎡办公楼的房屋所有权、约 5000㎡连廊所有权以及其它
附属设施的产权。2019年10月24日，标的资产的过户完

毕。

2019年8月5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长园维安股权的议案》，公司以34,
978万元向上海材料研究所等十家受让主体转让上海长
园维安电子线路保护有限公司77.7342%的股权。在本次
股权转让的同时，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主体中上海科投
与横琴材毅出资人民币6,000万元认购长园维安664.0523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公司及其他方兹此放弃对该等新增
注册资本的认购权。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长园维安

8.8439%股权。

2019年 9月 18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子公司长园深瑞出售电池包的议案》，同意长
园深瑞除已签约项目须使用的电池及适当备货外，以总
价 1,805.35万元向东莞市深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出售

部分沃特玛电池（电池容量53.89MWh）。

2019年10月28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出售科技园西区 33 栋东首层房屋物业的议
案》，同意参考深圳市世联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评估报告（世联估字SZ2018ZJ（2）120001号），将公司位
于科技园西区33栋东首层房屋物业（面积519.13平方米，
评估值为 1,651万元）以 2,025万元出售给该物业现租户

林淡，2019年10月31日，公司收到房屋转让价款。

2019年11月13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长园盈佳转让长园嘉彩 87%股权
的议案》，同意长园盈佳将持有的长园嘉彩87%股权作价
909万元人民币转让给长园嘉彩股东深圳市东海创鑫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东海创鑫合伙人李子伟、王丹霖，执
行事务合伙人李子伟。东海创鑫受让前持有长园嘉彩
6%的股权，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此次股权转让完成
后，长园盈佳将不再持有长园嘉彩的股权。2019年12月

10日，长园嘉彩完成股权变更工商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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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美迅达电力工程有限

公司
林纯

因未取得联
系，未回函

2018年 8月 2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罗宝恒坤和浙江恒坤100%股权的
议案》，根据交易双方聘请的上海大宏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对罗宝恒坤全部股东权益和浙江恒坤全部股东权益的评
估结论。双方一致同意按照评估值进行股权转让，即上
海国电投资有限公司及罗宝投资有限公司将其合计持有
罗宝恒坤100%股权按照12,160.29万元的价格、上海国电
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浙江恒坤100%股权按照2,957.73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北京华美迅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转
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罗宝恒坤和浙江恒坤的股权。

-22.97%

37.19%

公司对外投资、关联交易等重大事项均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自2018年7月以来，公司发

生对外投资（出售资产、购买资产）合计27项共50位交易方，公司向交易主体发出44份《协助函》（其

中Dr.Jean-ChristianPosselt、文国松、常州中鼎天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莘县湘融德创企业

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北京华美迅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存在联系

不到交易对手方情况），核实是否存在其他资金实际流向董事长及其他关联方的情况，是否存在其他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利益输送情况。

广东泰荣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回函：本公司与长园集团董事长吴启权及其关联方存在资金及业务

往来情况，目前上述业务均已结清。2020年至2025年期间与珠海市运泰利控股发展有限公司发生往

来借款金额20,000万元，余额为0万元。本公司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长园集团资金或利益输送

情况。

珠海横琴启吴投资有限公司、香港启祥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回函：本公司作为长园集团董事长吴

启权的关联方，与上市公司董事长吴启权的关联方存在资金及业务往来情况，存在资金实际流向长园

集团董事长吴启权及其关联方的情况；但本公司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利益输送

情况。

其他41位回函主体确认其与长园集团董事长吴启权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资金及业务往来情况；不

存在资金实际流向长园集团董事长吴启权及其关联方的情况；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长园集团资

金或利益输送情况。

公司根据2018年-2024年的日常关联交易议案梳理出27位关联方（成都深瑞同华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杭州傲镭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河南毅辉智能制造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黄石鸿晖电子有限公司、晋江市宏泰天弓停车场管理有限公司、昆山及成通讯科技

有限公司、南京隐碳能云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维安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藏

金壹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道元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

公司、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武汉速泊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阳普医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长园深瑞继保自动化(泰国)有限公司、长园视觉科技（珠海）有限公司、中材锂膜有限公

司、珠海博明视觉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珠海格创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珠海格金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珠海格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珠海市宏广科技有限公司、珠海市天勤电子有限公司、珠海市

运泰利电子有限公司、珠海市运泰利实业有限公司、珠海兴格园谷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向26位交易

主体发《协助函》（其中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已破产清算），未发函），核实是否存

在其他资金实际流向董事长及其他关联方的情况，是否存在其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利益输送情况。

经相关方反馈：目前回函17份确认其与长园集团董事长吴启权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资金及业务往

来情况；不存在资金实际流向长园集团董事长吴启权及其关联方的情况；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长

园集团资金或利益输送情况。截止目前南京隐碳能云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武汉

速泊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尚未回函。

河南毅辉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黄石鸿晖电子有限公司、昆山及成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市宏广科技有限公司、珠海市天勤电子有限公司、珠海市运泰利电子有限公司、珠海市运泰利实

业有限公司回函：其为/原为长园集团董事长吴启权的关联方，与吴启权的关联方存在资金及业务往

来情况，存在资金流向董事长及其关联方的情况，但本公司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

利益输送情况。

（六）公司资金支付审批、合同审批、关联方认定等方面的内部控制制度及执行情况，结合上述资

金占用发生原因说明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已采取或拟采取的整改措施。请年审会计

师发表意见。

1、根据监管检查发现问题，公司进一步自查。公司自2025年2月就公司的账实不符情况进行自

查，自查过程中发现公司子公司与相关供应商签署的17份合同（含相关《解除协议》）以及上述全部对

外付款未履行公司正常审批手续，未经公司管理层审批，也未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说明公

司在合同审批存在内部控制缺陷；资金付款层面只有采购人员和财务会计签字，大额资金流出缺少复

核及集团资金部确认，说明公司资金支付审批上存在内部控制缺陷。

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将2023年度与2024年度配合关联方进行资金占用的7家供应商

及其关联方（含下属公司）追认为公司的关联方。因公司未识别关联方资金占用并进行信息披露，关

联方认定上出现遗漏，未将日常关联交易提交审议，公司2023、2024年在关联方认定、关联交易审议

及披露方面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上述内部控制缺陷同时影响了公司的资产安全和财务报表信息的准确性，会计师事务所认定公

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对公司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2、针对上会对公司出具的内部控制的否定意见，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本次上会提出的否定意见

涉及事项内容，董事会和管理层将制定相关有效措施，以消除不利影响，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1）关联方计划在2025年9月30日之前清偿占用资金利息。公司将持续定期跟进关联方关于落

实归还占用资金计划方案进度，通过一切合法手段追讨关联方占用资金利息，以消除对公司的不良影

响，保护公司及公司广大股东的合法利益。

（2）公司将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要求，

梳理、完善公司各业务流程层面已制定的内部控制制度，保障公司内部控制运行合理有效。

a.加强对重大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和风险管理，修订《超权限审批制度》，对于重大决策、重大事项、

大额资金支付业务等流程增加审批节点，任何个人不得单独进行决策或者擅自改变集体决策意见。

b.严格落实执行《公司资金管理办法》等制度，加大层层复审资金报批力度，增加审批节点，做到

资金管控事前防范、事中审查、事后复查，切实保障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和合规性。同时强化资金管控

与内部审计监督有效结合，执行大额资金跟踪管理和考核监督管理等措施。

c.梳理《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在业务发生前确认其是否与关联方存

在业务及资金往来等相关情况，防范和杜绝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行为的发生，保护公司、股东和其他

利益相关人的合法权益。

（3）加强内部审计部门的审计监督职能。公司将进一步完善风险识别机制，实现风险动态监控；

强化内部审计独立性，提升内部审计覆盖深度与精准度，加强内部审计执行力度，强化内控监督检查；

落实整改闭环管理机制，明确内控缺失和缺陷责任，确保内控缺陷有效整改，实现“风险可控、审计有

力、整改有效”，确保内控体系有效运行，保证公司健康发展。

（4）公司大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将加强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加强对公司

治理、财务规范核算、信息披露等方面的相关培训，不断提升规范意识和履职能力。公司将持续组织

开展对公司内部中高层管理人员及关键岗位员工的法律法规培训，提高风险意识，确保内部控制制度

有效执行，同时将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完备和有效执行情况作为公司各部门、子公司的绩效考核重要

指标。

（5）公司董事长吴启权已对此事作出说明，并主动辞去了兼任的公司总裁职务，公司董事会一致

同意任命公司原副总裁乔文健出任公司总裁。副总裁姚泽主动辞去兼任的财务负责人职务，公司已

聘陈美川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公司扣发相关主管人员2024年全部年终奖励。

公司目前已成立专项整改小组，由总裁牵头，联合公司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全面自查，聚焦内部控

制关键环节，通过内部协同监督深入排查潜在风险。

会计师回复：

1、已执行的核查程序

（1）从网站公开信息查询配合关联方进行资金占用的7家供应商的工商信息；

（2）访谈配合关联方进行资金占用的7家供应商，访谈内容主要包括成立时间、主要股东、关键管

理人员、业务情况等，要求这7家供应商提供相应银行账户从配合日开始的资金流水，但这7家供应商

未提供银行流水给我们；

（3）对涉及交易金额相对较大的供应商执行余额和交易额的函证程序；

（4）向公司管理层了解资金占用过程及形成原因，向配合董事长控制的运泰利控股进行资金占用

的7家供应商进行访谈确认资金往来目的及签署采购合同和解除协议的过程；

（5）审计人员亲自和企业人员前往银行柜台打印宏广电子的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账户（账号

801101001321662424）从2023年1月1日到注销日的银行流水和赫立斯的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账户（账

号801101001434662964）从开户日到注销日的银行流水，并将已获取的银行流水与财务账比对差异，

对宏广电子的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账户（账号 801101001321662424）2023年年末重新执行银行余额函

证程序；

（6）向公司管理层获取对应的采购合同和解除协议，获取资金收付明细及通过核对审计人员与企

业人员一同在网银（无法打印部分审计人员亲自与企业人员银行现场打印）打印的银行回单核查资金

来龙去脉；

（7）向公司管理层了解未及时发现差异及资金占用的原因；

（8）向管理层了解资金拆出涉及审批流程及主要责任人员并获取付款申请书，向管理层了解拟采

取的具体追责及追偿措施，并了解时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是否勤勉尽责；

（9）向公司管理层了解董事长吴启权上任以来主导的对外投资、关联交易等重大事项，是否存在

其他资金实际流向董事长及其他关联方的情况，是否存在其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利益输送情况；

（10）向公司管理层了解针对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已采取或拟采取的整改措施；

（11）货币资金执行的审计程序如下：

①了解并评价公司与开立银行账户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

②获取银行开户清单，核对账上的银行账户与银行开户清单差异确认账户的完整性；

③获取银行对账单，核对账上的余额与财务账各个账户的余额是否一致；

④与企业出纳一同查看各个账户截止资产负债表日网银余额，核对网银余额与财务账各个银行

账户余额是否一致；

⑤抽取主要账户的银行流水比对流水与财务账入账是否一致；

⑥对所有银行账户执行函证程序，由我们函证中心亲自收发银行询证函，函证内容是银行的统一

格式，包括余额、借款、银行存款受限制等情况；

⑦获取协定存款等协议，分析利息收入的合理性判断银行存款是否真实存在，抽查财务费用-利

息收入的会计凭证，核对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内容及金额是否相符；

⑧抽查大额的银行收支明细账，检查原始凭证，验证银行存款收支业务的存在/发生；

⑨对银行存款收支进行截止测试，获取企业信用报告，核对借款、抵押、质押、担保等情况；

⑩宏广电子的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账户（账号801101001321662424）执行的审计程序如下：

A.2023年年审期间获取该账户的银行对账单，询问出纳银行对账单与财务账余额的差异原因；

B．2023年年审期间获取对应的银行开户清单，核对此账户是否已注销；

C. 2023年年审期间获取该账户的注销资料以及该账户已签订的人民币单位协定存款协议；

D．2023年年审期间抽查该账户的利息收入核对原始凭证内容及金额与记账凭证是否相符；

E．2023年年审期间通过上会函证中心亲自寄银行询证函给银行函证此账户，上会函证中心收

到银行回函相符的银行询证函；

F.2024年年审期间获取该账户2024年的银行流水，倒推该账户2023年12月31日余额有289,705,
098.11元，我们要求打印该银行的银行流水，由审计人员和企业出纳一同去银行柜台打印该账户从

2023年1月1日至注销日的银行流水，比对流水与财务账的入账差异，之后执行的审计程序详见上述

1、（1）-1、（8）。

2、核查结论

（1）由于配合关联方进行资金占用的7家供应商未提供完整的资金流水以及长园集团对关联方

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可能存在缺陷，且通过第三方进行关联方资金占用具有故意性和隐蔽性，我们无

法获取充分、恰当的审计证据，以核实公司董事长及其关联方与上述7个主体的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

的企业资金及业务往来情况，也无法确认是否存在其他占用公司资金、违规担保等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的情形；

（2）公司通过签订未经适当授权审批的采购合同和解除协议、款项收付未经恰当授权且未及时入

账以及供应商收到预付款后直接或间接支付给关联方运泰利控股，实质形成的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而进行的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但由于长园集团对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

露可能存在缺陷，且通过第三方进行关联方资金占用具有故意性和隐蔽性，我们无法获取充分、恰当

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是否已完整反映有关事项的影响以及是否仍存在重大错报需进一步调整；

（3）未经审批授权擅自与供应商签订相关重大采购合同及解除协议，预付款及预付款退回未及时

入账，故意隐瞒董事长控制的关联方进行资金占用的实质，占用的资金包含在银行存款账面余额中，

且2023年年审期间银行询证回函相符，导致未及时发现差异；

（4）签署的17份合同（含相关《解除协议》）的签署以及上述全部对外付款未履行公司正常审批手

续，未经公司管理层审批，也未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资金付款层面只有采购人员和财务会

计签字，大额资金流出缺少复核及集团资金部确认；

（5）长园集团对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可能存在缺陷，且通过第三方进行关联方资金占用具

有故意性和隐蔽性，我们无法获取充分、恰当的审计证据，如董事长及其关联方的完整银行流水，以识

别公司的全部关联方，无法确认公司董事长吴启权上任以来主导的对外投资、关联交易等重大事项是

否存在其他资金实际流向董事长及其他关联方的情况，是否存在其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利益输送情

况；

（6）向公司管理层了解董事会和管理层将制定的整改措施，但是由于期后我们未执行内控审计，

我们无法确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是否在期后得到有效整改。

问题二、关于经营业绩。年报显示，202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8.74亿元，同比下降7.22%，实现

归母净利润-9.78亿元，由盈转亏，主要系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大幅下降，并计提大额商誉减值等。

其中，公司子公司长园制造、长园天弓、长园控股、长园能源技术、金锂科技等连续两年亏损。

1.年报显示，公司主营智能电网设备与能源互联网技术服务、消费类电子及其他领域智能设备、

磷酸铁锂材料三大类业务，2024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52.60亿元、24.77亿元、0.78亿元，毛利率分别为

30.06%、32.52%、-25.49%，分别同比减少3.55、5.36、29.80个百分点。

请公司补充披露：（1）各业务板块销售模式、产品定价方式、成本构成及变化情况，并结合市场竞

争变化、公司主要产品及原材料价格波动等情况，说明报告期各业务板块毛利率下滑的原因，并与结

合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合理性；（2）各业务板块涉及主要子公司经营情况，包括各子公司设立或收购时

间、公司持股比例、业务内容、近三年营业收入、毛利率、净利润及同比变化情况，并说明变动超过20%
的原因；（3）前述主要子公司近三年前十大客户及供应商情况，包括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主要股

东及实控人、与公司关联关系，交易内容、交易金额、各期资金收付情况，期末应收或预付资金余额，并

进一步核实有关主体与公司主要股东或董监高是否存在资金往来或其他利益安排，与公司交易过程

中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回复：

（一）各业务板块销售模式、产品定价方式、成本构成及变化情况，并结合市场竞争变化、公司主要

产品及原材料价格波动等情况，说明报告期各业务板块毛利率下滑的原因，并与结合可比公司情况说

明合理性；

1、各业务板块的销售模式、定价方式、成本构成及变化情况

（1）智能电网设备与能源互联网技术服务（简称“智能电网板块”）

智能电网板块销售模式为直销，其客户主要为各省市级电网公司及发电企业，通常以投标方式获

取销售合同，定价方式主要为投标定价。销售收款方面，公司通常要求客户在下订单时支付部分预付

款，货到客户现场后和验收后按合同约定支付进度款，部分尾款作为质保金于产品验收后 1年内支

付。该销售模式和定价方式在2023年和2024年期间无重大变化。

（下转D36版）


